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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 行 区 古 美 路 街 道 办 事 处 文 件

闵古办〔2024〕19 号

关于印发《古美路街道安全生产事务管理中心
2024 年度安全生产执法计划》的通知

古美路街道安全生产事务管理中心：

《古美路街道安全生产事务管理中心 2024年度安全生产执

法计划》已经街道办事处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要求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办事处

2024 年 4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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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美路街道安全生产事务管理中心 2024 年度
安全生产执法计划

为依法履行危险化学品、工贸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职

责，科学规范开展监督检查工作，结合本街道实际，特制定古美

路街道 2024 年度安全生产事务管理中心安全生产执法计划。

一、编制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；

2.《关于深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意见》；

3.《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》；

4.《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》;

5.《安全生产执法手册（2020 年版）》；

6.《闵行区应急管理局 2024 年度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计

划》;

7.国家和本市其他安全生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

文件。

二、工作原则、目标和任务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
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树牢安全发

展理念，进一步增强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，强化党政

领导责任、属地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，严格规范文明执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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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《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（2024—2026 年）》要

求，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、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

的能力水平，着力从源头上防范重大安全风险，从根本上消除

重大事故隐患，坚决遏制重大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

科学合理安排年度监督检查的范围和数量，进一步严格执

法，规范执法，以风险防范为核心，持续推进重大隐患排查整

治 “全覆盖”，增强执法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加大执法力

度，着力提升执法效能和精准化水平，为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

续稳定提供坚实保障。

（三）主要任务

1.科学编制计划。以风险防控为底线，以分级管理为基础，

科学编制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，明确计划检查单位和重

点检查范围。

2.规范执法行为。全力推进行政执法公示、执法全过程记录、

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制度，加快推进移动执法终端配置，逐

步实现和区执法大队执法数据的互联互通。对职责范围内行业领

域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零容忍，增加执法刚性，配合区应急局进

一步加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，持续保持执法

高压态势。

3.加强执法监督。坚持依法行政，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公示、

执法全过程记录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制度，严格依据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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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监督检查指导手册开展行政执法，严格落实行政处罚自由裁

量基准和依法不予处罚原则。避免出现运动式执法、“一刀切”

执法、简单粗暴执法、野蛮执法、过度执法、机械执法、逐利执

法等不作为乱作为的执法行为。

三、执法检查的方式、范围和内容

（一）检查方式

执法检查主要分为重点检查、一般检查等检查方式。按照《安

全生产执法手册（2020 年版）》的规定，开展各项检查。

（二）检查范围

对计划检查单位实行“全覆盖”检查，对其他单位实行以“双

随机”抽查为主的检查。计划检查单位包括：

1.重点单位橙色 1 家。(加油站)

2.重点单位黄色 12 家。

3.一般单位蓝色 46 家。

（名单及风险等级详见附件）

（三）检查内容

以行政权力清单为基础。重点检查从《安全生产执法手册

（2020 年版）》所列监督检查综合事项和重点事项中选取检查内

容，一般检查主要从《安全生产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中选取抽查

内容（对安全生产培训机构的检查除外）。执法检查前，应制定

《现场检查方案》；执法检查时，应按批准的《现场检查方案》

开展。督查、巡查、跨部门联合检查等非计划检查，按相关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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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开展。

四、监督检查安排

按照“统筹兼顾、分类分级、突出重点、提高效能、守牢底

线”的原则，全年计划检查 120 家次，其中重点检查 28 家次（占

比 23%），一般检查 92 家次（占比 77%）。

（一）重点检查。结合企业类型、风险及事故等情况，确定

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重点单位名单，按照“四色”分类管理要求，

确定检查频次，实施重点监管。其中,对 1 家“橙色”单位，每

季度开展 1 次监督检查，全年计划检查 4 家次；对 12 家“黄色”

单位每半年开展 1 次监督检查，全年计划检查 24 家次。重点单

位全年计划检查 28 家次。

（二）一般检查。对辖区被列为 46 家蓝色风险等级企业每

年检查 2 次，全年计划检查 92 家次。

（三）其他监督检查

1.配合调查处理有关安全生产事故，安全生产举报事件、重

大事故隐患治理等工作，定期通报整治情况或上报工作信息。

2.完成上级下达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五、检查工作要求

1.检查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监督计划安排并根据各

类监督检查方案，全面完成各类监督检查任务。

2.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，应依法规范制作相应的法

律文书。对事故隐患整改情况应在规定时间里组织实施复查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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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整改单、照片、文字等形式记录反映整改前后的状况，对比确

保整改成效。

3.对短时间无法整改的事故隐患，应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按照

整改措施、责任、资金、时限和预案“五到位”的规定进行整改；

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必须及时上报区应急局或有关职能部门。

4.检查情况应按规定及时登录“闵行区安全生产监管信息系

统”，形成的相关材料应登记建档并做好归档工作，切实形成工

作闭环。

5.根据《闵行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分类分级监督管理制

度（试行）》《闵行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分管理工作制度（试行）》

等文件要求，对名单内重点企业进行计分管理，并按计划及时上

报至区应急管理局。

附件：1.2024 年古美路街道安全生产重点监督检查名单

2.2024 年古美路街道安全生产事务管理中心执法工

作量核算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 闵行区应急管理局

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2 日印发


